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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摘要 
 

國際民航組織將於 2023年 1月 1日起，改採「以能力為基礎的訓練與評估方法」

(Competency-based training and assessment, CBTA)之危險物品訓練方式，就空運危險物

品作業相關之各類人員，依其職能建立其適合之危險物品訓練課程及執行評估。國際

航空運輸協會（IATA）已針對各類人員之訓練，建立 10類訓練課程，安檢人員即為其

中一類。 

本次訓練課程包含危險物品的識別與分類、解讀危險物品標示、檢測貨物和郵件

中隱藏危險物品、確認旅客行李是否含有危險物品、緊急應變程序及事件通報等。本

次訓練除可讓本局危險物品檢查員比較最新訓練內容與之前之差異外，亦有助於執行

航空警察局保安檢查時，就涉及危險物品部分相關民航業者之危險物品檢查時，確認

其安檢人員之危險物品訓練內容是否與國際規範一致；相關訓練內容除已向本局其他

危險物品檢查員分享外，未來亦可對航空警察局相關人員教授或分享旨案危險物品訓

練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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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國際民航組織將於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改採「以能力為基礎的

訓練與評估方法」 (Competency-based training and assessment, 

CBTA)之危險物品訓練方式，就空運危險物品作業相關之各類人員，

依其職能建立其適合之危險物品訓練課程及執行評估。國際航空運

輸協會（ IATA）已針對各類人員之訓練，建立 10 類訓練課程，安檢

人員即為其中一類。  

貳、課程概要 

一、  課程名稱：安檢人員之危險物品規則訓練 (Dangerous Goods 

Regulations (DGR) for Screening)。  

二、  課程日期： 111 年 12 月 10 日 ~ 111 年 12 月 15 日。  

三、  上課地點： IATA 網站。  

四、  課程進行方式：  

本 課 程 採 為 數 位 學 習 方 式 辦 理 ， 總 共 分 為 12 個 模 組

(module)，數位學習時間須至少 4 小時，只有依序完成前面的

module 後，下一個進行下一 module 之閱讀，同時在每一頁簡報

語音撥放結束後，才會出現【下一張】按鈕，由人工點選方式

進行下一頁簡報之閱讀。  

數位學習播放視窗如脫離焦點後，課程及語音撥放即會暫

停，直到回復到電腦視窗焦點後，再繼續撥放。每一 module 結

束前都會有小考 (約 1~3 題 )，須完成才能進行下一 module。最

後測驗共 30 題單選及複選，測驗時間為 75 分鐘，超過 80 分即

為及格，有兩次測驗之機會。成功完成考試 /評估後，將可線上

列印一份效期 24 個月之證書。  

參、課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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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本次線上課程之內容，略述如下：  

一、  簡介   

i. 首先描述課程的內容。該課程基於 CBTA，主要是依作業人員之功能、職

責、關鍵能力以及要達成的熟練程度來規劃訓練課程。 

ii. 說明出/入境作業流程涉及之危險物品作業工作事項： 

1. 出境： 

(1) 櫃檯人員要向旅客宣導並嘗試找出隱藏或未申報之危險物品。 

(2) 貨物交寄前，要向託運人(shipper)確認未交寄危險物品。 

(3) 負責安檢的人員必須找出隱藏或未申報之危險物品。 

(4) 負責轉運及儲存之人員於搬運時要注意是否有未申報之危險物

品，並於擺放時注意危險物品隔離政策。 

(5) 貨運機坪作業人員要注意航空公司、州政府的特殊規定。 

(6) 負責裝載作業的人員必須確認沒有任何危險物品損壞或溢漏的

證據，並在相關文件上簽名。 

 

2. 入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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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航空公司作業人員操作者必須確認託運行李及貨物沒有任何損

壞或溢漏。 

(2) 航空公司必須確認沒有任何錯誤申報或錯誤裝載之危險物品貨

物。 

(3) 負責轉機或儲存之人員必須注意搬運及隔離。 

(4) 貨物或行李交遞時要進行確認跟安檢。 

(5) 交付託運行李給旅客時應提供旅客有關危險物品資訊。 

(6) 所有貨物交代收貨人。 

 

二、  危險物品定義 

i. 危險物品是一種物質，能對於健康、安全、實體及環境造成危害。 

ii. 危險物品包含禁運的危險物品，以及某些危險物品需在特殊條件下才可

以空運： 

1. 有正確的危險物品分類標示。 

2. 正確的包裝、以及每件包裝容量限制。 

3. 人員需經過適當的危險物品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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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正確的運送文件及資訊。 

5. 向旅客宣達、確認隱藏性危險物品，因為有些物品旅客可能不認為

是危險的。 

6. 有完善的事件/事故報告機制。事件或事故報告有助於政府或相關調

查人員，確定原因及制定矯正改善措施。 

三、  危險物品組織及規則及 CBTA 訓練介紹 

i. 有關危險物品空運作業，國際相關組織及單位及制定相關文件如下： 

1. 聯合國危險貨物運輸專家小組委員會(UN SCoETDG)制定危险物品安

全航空運輸技術細則(model Regulations)，除了放射性物質。 

2. 國際原子能機構制定放射性物質安全運輸條例。 

3. 國際民航組織制定危險物品航空安全運送技術規範(Technical 

Instructions For The Safe Transport of Dangerous Goods，簡

稱 TI)。 

4. 國際航空運輸協會(IATA)亦針對危險物品運送訂定危險物品規則

(Dangerous Goods Regulations，DGR)。 

 

ii. 說明 IATA CBTA 的訓練已被納入 2021~2022 ICAO TI，並自 2023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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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起適用。其中，CBTA 重視作業人員之能力(Competency)。可透過觀

察組織相關知識(knowledge) 、技能(skills)和態度(attitudes)在特定

條件下執行活動或任務的行為表現得知。CBTA 訓練人員分類包含危險物

品作業事前準備人員、處理及接收一般非危險物品貨物人員、處理及接

收危險物品作業人員、接收旅客及組員託運行李人員、客艙組員、執行

乘客及組員安檢之人員等。 

四、  危險物品作業介紹 

i. 危險物品分為三類：任何環境下皆禁止運送之危險物品、限貨機裝載之

危險物品以及客機及貨機皆可載運之危險物品。 

 

ii. 隱藏性危險物品是指組員及乘客攜帶的物品或者根據貨運申報單內的貨

物可能含有不明顯的危險物品，所以貨運人員必須時刻保持危險物品的

意識及警惕。可參考「危險物品處理規則」內 DGR 2.2.4節、2.3.A 表及

B.4.A 表規定，如工具箱(可能含有油漆)、露營裝備(可能含有可燃性氣

體之壓縮罐)、疫苗(可能含有乾冰)等作為舉例；2.3A表則為旅客及組員

可攜帶之危險物品，如電子菸；至 B.4.A則為 GHS表(化學品分類及標記

全球調和制度)，其中可能有些化學品屬於危險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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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郵件可攜帶的危險物品則在 DGR 2.4 節、航機上使用之危險物品，如救

生衣則在 DGR 2.5 節可以找到。 

 

iv. 說明隱藏性危險物品跟未申報危險物品之差異。為防止旅客未申報危險

物品，貨運及客運作業人員需向託運人及旅客確認其貨物及託運行李未

有危險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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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說明旅客及貨物收運之差異，並舉例 DGR 2.3A表有關旅客可隨身攜帶、

手提行李及託運行李之危險物品，如火柴、含酒精性飲料、乾冰等差異，

並說明如何查閱 DGR 2.3A表。 

 

vi. 介紹託運人及航空公司的責任。託運人(如個人、製造商/出口商、貨運

承攬業者、貨運代理商)需在處理危險物品貨物時，依危險物品規則

(DGR)，給予該公司作業人員適當的訓練及資訊、控制禁運之物品、適當

的辨識、分類、包裝、標示、標籤危險物品，相關運送文件保存 3 個月；

航空公司則應給予該公司人員危險物品訓練、正確的接收、存儲、裝載

及檢查危險物品以及事件報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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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乘客則需要知道航空公司、機場主管機關以及國家的規定，相關規定則

需仰賴航空公司向旅客宣導，例如在報到櫃檯、自助報到機臺、登機門、

乘客行李提領區等涉及旅客作業的區域。 

 

viii. 介紹國家及航空公司特殊條款(Variations)。國家條款舉例如運送第一

類爆裂物進出美國，需提前獲得授權；而航空公司條款，則舉英國航空

為例，每個旅客及組員只能帶 4 個備用鋰電池，超過要向該公司申請，

備用鋰電池僅能隨身攜帶。 

ix. 另介紹國家差異規範表示方式：兩個字母的國家代碼，加上英文字母 G，

再加上兩位數字，例如 AUG-01(澳大利亞-01)；航空公司差異規範表示方

式：以兩位字母加上兩位數字表示，例如 AC-01(加拿大航空-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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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說明危害及風險之差異。危害是一種潛在的可能會導致人員受傷、設備

損壞、財產損失、及降低功能的運作。而風險則是就危害的嚴重性及可

能機率進行評估。 

 

xi. 介紹危險物品九大分類以及相關標籤(如危險物品標籤、處理標籤)、標

示。危險物品九大類中的一某些分類(classes)有進一步細分組別

(division)，例如：第 5 類，又分為 5.1 氧化物及 5.2 有機過氧化物兩

個組別，第一個數字代表類別，第二個數字代表組別。 

 

xii. 介紹相關包裝等級(Packing Group 1~3，危險程度高至低)及相關包裝箱

之要求，如 UN包裝箱、限量包裝箱、例外包裝箱、回收包裝箱、單一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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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複合包裝、All packed in one及合成包裝(Overpack)…等。 

 

xiii. 介紹多重危險性之危險物品以及確認主、副危險性(查 DGR 3.10A 表)，

例如：油漆即具有第 3 類及第 8 類兩種危險性。當物質或物品在危險物

品清單中，沒有具體列出名稱且具有多重危險性時，必須依據 IATA DGR 

3.10A表，確認確認主要及次要的危險性。 

 

xiv. 介紹包裝上標記的種類：使用於特殊包裝上所必須具備的標記，如託運

人及寄件人資訊、正確危險物品名稱、UN 號碼及淨重等。另外限量包裝

標記(Limited Quantities mark)、環境危害物質標記(Environmentally 

hazardous substance mark)、處理及儲存標記(Handling and sto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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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鋰電池標記(Lithium batteries mark)、補救包裝標記(Salvage 

packaging mark)及合成包裝標記(Overpacked mark)則有另外附加標記

之要求規範。 

 

xv. 介紹危險物品運送文件及填寫內容，如空運提單(Air WayBill, AWB)、

危險物品宣告書(Declaration for Dangerous Goods, DGD)。有關危險

物品宣告書部分，應注意以下事項： 

1. 需以英文填寫。 

2. 兩份完整且完成簽名的文件隨貨運送。 

3. 如果危險物品申告書之空間不足，可使用其他頁填寫並作為附件。 

4. 修正處如未經託運人簽名，則不收運。 

5. 內容需清楚、清晰、容易辨識。 

6. 文件至少需保存 3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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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vi. 所謂未申報危險物品是指任何未確定危險品的貨物，也就是包裝中沒有

明顯可見的跡象表明含有危險物質。危險物品申報單、沒有標記或標籤

的貨物或者包裝上有其他危險物品的信息，都算是未申報危險物品。如

貨物依一般貨物描述申報時，可能含有不明顯的危險物質，也可能在行

李中被發現，例如潛水裝備、工具箱或露營設備，安檢人員可從包裝箱

上的標記或標籤及 GHS 圖來檢視，獲得有關未申報危險物品的信息，所

以安檢人員從檢查提單上一般說明，以協助檢查未申報的危險物品，必

要時應要求貨主提供書面證據。 

五、  緊急應變處理 

i. 當員工遇到危險物品緊急事件時，相關應變程序應立即能取得並執行應

變處置。緊急應變訓練是必要的，地勤人員、簽派、機組員、運務員都

應該要接受訓練，另外，相關緊急聯繫電話及資訊更應該知悉。當危險

物品緊急事件發生時，一般處理程序如下： 

1. 立即通報現場作業之督導。 

2. 透過機長通知書(NOTOC)、貨運提單、包裝標示確認該物質成分。 

3. 移除其他行李或貨物，隔離該事件物品。 

4. 隔離該區域並通知緊急應變作業單位。發現該緊急事件的人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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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調查前、名字被註記在事件報告上前，需留在現場。 

 

ii. 如果有作業人員不小心接觸到危險物品，需進行以下處置： 

1. 大量水清洗身體。 

2. 脫掉被汙染的衣服。 

3. 不要吃東西或抽菸。 

4. 雙手遠離眼睛、嘴巴和鼻子。 

5. 尋求醫療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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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有關緊急應變之程序，國際民航公約第 14號附約之 chapter 9-emergency 

and other services 也有相關內容可參考，例如：機場當局必須建立處

理危險物品緊急事件之程序、國家在緊急情況下應有特定的緊急程序

等。另外，如果危險物品沒有其他適合的運輸方式時，國家得在總體安

全水準(需完成危害辨識並經風險評估後)下，得豁免或允許危險物品空

運。 

iv. 如果航空公司發現未能辨識的貨物或行李，已汙染了危險物品，在繼續

裝載前必須採取適當的處置方式來確認該汙染物。 

六、  危險物品事故 /事件報告 

i. 危險物品事故係危險物品導致人員死傷、財產損失及環境危害之事件，

航空公司於發現危險物品事故時，除需提供相關資訊給與機場緊急應處

單位外，也應該向國家主管機關通報，平時更應該將相關應變程序修訂

於公司適當之作業手冊，供同仁查閱使用。 

ii. 危險物品事件係指危險物品導致人員受傷、環境或財產損失及滲溢漏、

發現未申報或錯誤申報之危險物品等以及不限於 DGR 規範律定之內容，

如乾電池短路之事件，需要短路之預防作為。航空公司除於事件發生後，

立即通知國家主管機關外，如非於本國發生，亦應通知事件發生地之主

管機關，也要提供給機長之資訊(如機長通知書 NOTOC)予現場緊急應變處

理單位。 

肆、心得與建議 

一、  本次受訓方式係採數位學習 (E-Learning)方式進行，可避免學員彼

此接觸，降低 Covid-19 疫情傳播，為此訓練之優點，但也因採數位、

非視訊學習方式，學員如於學習過程中問題，針對課程內容有疑問或

問題時，無法直接向講師請教，也無講師可於上課過程中，觀察學員

之學習狀況而再做更為詳細的講解，學員的學習效果恐無法像實體課

程來的好，爰為此訓練方式之缺點。但經由參加本次訓練，仍可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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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學習訓練之設計方式，作為相關單位未來數位學習設計之參考，

而針對前述數位學習的缺點，施訓單位亦可再增加講師開設 QA 座談

或”視訊”評估或等方式，讓學員針對上課內容疑惑之處進行詢問，

也可讓施訓單位進一步了解學習效果，確保訓練之品質。  

二、  本次數位學習時間至少 4 小時，上課課程包含危險物品的識別與分

類、解讀危險物品標示、檢測貨物和郵件中隱藏危險物品、確認旅客

行李是否含有危險物品、文件檢查、緊急應變程序等。本課程雖為針

對安檢人員之訓練，惟重點僅著重於隱藏性危險物品之辨識，建議航

空警察局未來辦理安檢人員之訓練時，可將過往安檢作業中發現之異

常影像圖片納入教材，以便學員在執行安檢作業中有深刻印象。  

三、  本次訓練除可讓本局檢查員比較最新訓練內容與之前之差異外，亦

有助本局於執行航空警察局航空保安查核 /檢查之危險物品作業檢查

表時，確認其安檢人員之危險物品訓練內容是否與 IATA 之內容一致；

相關訓練內容除已向本局檢查員分享外，未來亦可對航空警察局相關

人員教授或分享旨案危險物品訓練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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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訓練合格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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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危險物品分類 

 


